初次创办组织承诺书

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于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 日在东 湖 新 技 术 开 发 区注册登_____________________（单位名称），承诺该单位为本人初次创办并担任法人（变更后的法人不符合申领条件） ，并且此次为首次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政策，已知晓领取补助资金的有关规定，对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性完全负责接收并配合相关机构的审计、检查、评估等；如有伪造证明材料、瞒报谎报、虚假冒领等违规领取的，将退回资金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

承诺人（签字盖章）：
年     月    日
